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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主题：中日社会保障协定（2019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） 

中日社会保障协定将于今年 9 月 1 日正式生效。这一协定旨在消除养老金等社保费用
的重复缴纳，减轻企业和被派遣人员的负担。本期介绍中日社会保障协定的内容。 
 

 
日本 → 中国 中国 → 日本 

内容 
被派遣日开始的最长 5 年内，无需加入中国

的基本养老保险。 

被派遣日开始的最长 5 年内，无需加入日本

的国民年金、厚生年金保险。（个人负担部

分、公司负担部分的纳税义务均被免除） 

适用人员 

由日本公司派遣至中国工作，并已在日本参

保的雇员 (当地雇佣人员、个体户以及任意加

入日本年金制度的人员除外)。与国籍无关。 

由中国公司派遣至日本，并已在中国参保的

雇员 (当地雇佣人员、个体户以及任意加入

日本年金制度的人员除外)。与国籍无关。 

协定生效前已

被派遣人员的

相关处理 

从协定生效日 2019 年 9 月 1 日开始计算，最长五年。 

申请延长免除

期限 

如派遣期限超过 5 年，可进行适用证明期限延续、延长申请，可延长豁免期限（延期 5 年）。

如派遣期限超过 10 年，经申请，如获得缔约双方主管机关或经办机构同意，仍可只于派遣

来源国加入社保制度。 

针对已缴纳的

养老金费用的

处理 

派遣至中国的日本公司雇员，在离境时，可

申请退还已缴纳养老保险中个人负担部分，

于社保中心进行离境申请时，申请退还养老

保险手续。 

派遣至日本的中国公司雇员，在离境时，可

申请退还已缴纳年金保险中个人负担部分，

于日本年金机构进行退还金申请手续。 

※ 退还金的受理条件为，在日本年金机构

受理申请书时点，必须在日本无住所。 

养老保险加入

期间的统一计

算 

目前，根据中日社会保障协定，仅可适用“防止社保的重复负担”，但“养老保险缴纳期

间的统一计算”尚不可适用。 

间隔规则的适

用 

针对再派遣时，上次派遣结束日至新派遣开始日之间的应有期间，不适用相关规定（即间

隔规则）。 

豁免申请手续 

① 在日本年金机构的年金事务所或事务中

心申请「适用证明书（参保证明）」 

② 境内接收企业将日本年金机构发行的

「适用证明书（参保证明）」原件，提

交给管辖社会保险管理中心。 

 

※ 2019 年 8 月 1 日起开始开具「适用证
明书」。 

① 在中国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申请提

交“参保证明（适用证明书）”。 

② 将在中国人力资源社保局提交的“适用

证明书”原件，通过派遣当地的日本事

务所，提交给派遣当地的事务所所属的

日本年金事务所。 

 

※ 在协定生效前已被派遣至日本的情况

下，将在中国提交的“参保证明（适用

证明书）”提交给日本事务所后，还需

要向日本的年金事务所提交“资格丧失

申请”。 

 

 
 
 



温馨提示： 

 在华就职人员适用日本公共年金制度的参保证明 样表  

 

 参保证明  样表  

 

 

www.grantthornton.cn 

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是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Ltd（致同国际）在中国的成员所。Grant 

Thornton（致同）作为各成员所运作的统一品牌，在上下文中指某家或  

多家成员所。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Ltd（致同国际）与各成员所并非全球合伙企业关系。各项服务系

各成员所独立提供。各成员所不为其他成员所的服务及行为承担任何责任。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Ltd（致

同国际）不以自身名义直接向客户提供服务。 

© 2019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。版权所有。 


